连云港市关于推进城乡居民纳入长期护理
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通知

（通知解读）

一、政策背景
根据国家和省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相关要求，2023年，我市先后出台《关于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》等系列文件，职工长护险制度落地实施。2026年3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，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，基本建成“覆盖全民、统筹城乡、公平统一、安全规范、可持续”的全国长护险制度体系。
二、主要目标
统筹城乡制度安排，建立健全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长护险制度，推进长护险制度覆盖我市全体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3、 主要内容
（一）参保对象。全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同步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。18周岁以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暂不单独筹资，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缴费标准另行制定。
（二）基金筹集。居民长护险基金与职工长护险基金统一建账、统筹使用，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制度。起步阶段按照每人每年40元的标准筹集。其中个人缴费每人每年20元，政府补助每人每年20元。困难人员按规定资助。
（三）待遇保障。按规定参保缴费且失能6个月以上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长护险待遇。除新生儿外，中断参保缴费人员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。长护险待遇不设起付标准，待遇类型分为四类：医疗机构护理床位50元/天，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床位40元/天，社区日间照护20元/天，居家上门服务30元/小时（月度限额600元）。明确机构床位费、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，长护险基金不予支付。工伤保险与长护险不重复享受。
（四）经办管理与定点机构配置。居民长护险实行市级统筹。明确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工作职责，公开招标择优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经办服务。坚持供需匹配，统筹布局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。健全定点机构准入、考核、退出动态管理机制。优先下沉基层服务资源，鼓励机构照护、社区照护、居家照护三类服务一体发展。
（五）基层医养机构转型。引导基层医疗机构拓展康复护理、居家上门照护、慢病管护、老年康养等服务功能，转型参与长护险定点服务。鼓励医疗机构、养老机构双向融合发展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专业化护理机构建设，补齐基层护理服务短板，完善全域长护服务体系。
（六）部门职责。明确医保、财政、民政、卫健、残联、税务等部门职责分工，构建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，覆盖基金征缴、评估服务、费用结算、机构运营全环节，健全智能监控、投诉举报、考核问责机制，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七）组织实施。2026年10月起，启动居民长护险个人筹资，与居民基本医保同步缴费。2026年12月1日起，受理申请，落地居民长护险待遇。其他按照职工长护险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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